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城镇燃气工程 

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 

苏建函城〔2025〕13号 

 

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委)、无锡市市政园林局： 

为落实建设工程审批制度改革要求，进一步加强城镇燃

气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管理，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严格城镇燃气工程建设程序。新建、改建、扩建城

镇燃气工程作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各地应严格基本建设程

序管理，指导建设单位依法办理项目审批核准(备案)、规划

许可、初步设计审查批准、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消防设计

审查、施工许可、工程质量监督、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

案)、竣工验收备案以及城建档案登记、验收和移交等工程建

设手续，强化全过程工程管理。 

1.按照国家和省现行有关规定，对城镇燃气经营企业所

属的燃气场站、市政中高压燃气管道工程项目开展初步设计

文件审查，重点审查工程设计是否符合核准的建设规模、建

设标准、设计方案、投资估算，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燃

气专项规划、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是否符合燃气安全标

准、规范、规定的要求，是否落实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环保、

消防、安全评价等要求，设计文件是否达到了编制深度规定



 

 

要求等内容。 

2.燃气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应当由经认定符合条件

的审查机构开展，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燃气)主管部门应

当依法依规对燃气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作实施监督管

理。各地要加强燃气工程审查机构及相关专业人才培育。

2027年年底前，对审查机构暂不具备审查能力的大型燃气工

程，可由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燃气)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

行施工图会审，会审意见作为施工、监理等活动，以及施工

许可、消防审验、竣工验收、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等的依

据。 

3.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明确行政区域内燃气工

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各地在办理燃气厂站、燃气管道

(除特种设备外)工程施工许可时，一并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

续、做好档案登记有关工作，县级以上施工许可核发部门同

步将用地批准手续、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图设计文件

审查合格书、五方责任主体基本信息、保证工程质量安全的

措施等相关数据共享至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和城建档案机

构。属地城建档案机构可根据建设单位需求，在工程建设过

程中提供相应业务指导服务。 

二、规范零星及配套燃气工程管理。加强对依附于市政

道路新建的零星市政燃气管道、单体建筑配套的燃气管道、



 

 

小区庭院燃气管道工程的管理，零星市政燃气管道、单体建

筑及小区庭院燃气管道(除特种设备外)工程作为市政道路、

房屋建筑工程的附属配套工程，与其一并办理施工许可和质

量监督、城建档案登记等手续。对道路改造、老旧小区改造

配套的燃气管道建设、改造工程，以及纳入年度计划的燃气

管道更新改造工程项目，可由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

同有关部门集中办理相关施工许可、质量监督、城建档案登

记等手续。对按规定无需办理施工许可的限额以下工程，各

地应督促建设方加强质量管理，督促建设方按规定做好信息

登记和安全管理。 

三、加强技术和人员要素保障。建设(燃气)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及人员队伍

建设，强化相关专业监督人员、仪器设备、监督车辆等配备，

进一步强化城镇燃气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项目属地城建档案

机构应督促建设单位及时向其移交燃气工程档案。 

各地可根据实际需要，细化制定本地区城镇燃气工程建

设管理有关要求。在实施过程中有何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函

告我厅。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6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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